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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永泰嘉园信托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证人” ）全资子公司永泰嘉园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嘉园”或“债务人” ）以房地产项目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的

方式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信托” 或“债权人” ）融资3亿元。 2019年

11月7日，公司在福州与兴业信托签订《保证合同》，就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于2019年10月2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2018

年度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累计批准对永泰嘉园担保额度5亿元， 此前

尚未使用，本次担保3亿元，未超过担保额度。担保额度详见2019年4月20日和9月17日公司

在巨潮网披露的《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和《关于调整

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0、144）。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名称：永泰嘉园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4月3日， 住所为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城峰镇温泉村剑血岭

20号永腾苑二楼，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杨苏东。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

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 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84,658,734.78

负债总额 575,731,377.74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575,731,377.74

或有事项总额 0

净资产 8,927,357.04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1,430,190.61

净利润 -1,072,642.96

注：上述2019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永泰嘉园以房地产项目资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的方式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资3

亿元，公司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对永泰嘉园编号为CIIT[20190916]ZRHG的《特定资

产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项下债权提供保证担保，具体担保事宜内容如下：

（一）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保证人的担保范围系指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金

额（包括一般回购款、溢价回购款等款项，其中一般回购款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整）、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用、公证费、律师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

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二）保证期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主债务为

分期履行，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融资及担保是为了满足永泰嘉园生产经营需要，符合经营计划和实际

情况，该公司信用良好，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总金额

此前，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余额为13.56亿元，公司为

大股东福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2亿元。 上述担保无逾期或涉及诉讼。

六、备查文件

1．2019年11月7日公司与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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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31

●优先股简称：贵银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5.30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19年11月20日（周三）

●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21日（周四）

●除息日：2019年11月21日（周四）

●股息发放日：2019年11月22日（周五）

一、通过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3月22日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授

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全权办理宣派和支付

优先股股息事宜。 公司优先股（以下简称“贵银优1” ，代码360031）股息发放方案已经公

司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决议

公告已于2019年10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优先股股息发放方案

（一）发放金额

本次股息发放的计息起始日为2018年11月22日，按照贵银优1票面股息率5.30%计算，

每股优先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5.30元（含税），以贵银优1发行量5,000万股计算，合计发

放现金股息人民币2.65亿元（含税）。

（二）发放对象

截至2019年11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贵银优1股东。

（三）扣税说明

每股税前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5.30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贵银优1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

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优先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5.30

元。

2.其他贵银优1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三、优先股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根据公司披露的《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优先股每

年的付息日为优先股发行的缴款截止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应付股息不另计利息。 贵银优1的付息日为每年的11

月22日。 具体实施日期如下：

（一）最后交易日：2019年11月20日（周三）

（二）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21日（周四）

（三）除息日：2019年11月21日（周四）

（四）股息发放日：2019年11月22日（周五）

四、优先股派息实施办法

全体贵银优1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发放。

五、有关咨询

（一）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咨询电话：0851-86859036

（三）联系人：尹女士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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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董事蒋贤芳女士因到龄退休原因，于

2019年11月6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

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蒋贤芳女士的辞任自

2019年11月6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蒋贤芳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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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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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美康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1,356,6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5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高渝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合法、有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股东大会召集和召

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徐明、侯文玲、王宏新、祝继高、张天宇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强勇、黄梅艳、康学敏、刘超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刘清源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李箭作为股东代表出席本次会议；总会

计师宋健敏及总经理助理李欣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控股股东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拍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49%的

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816,139 99.9956 2,500 0.004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与控股股东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拍重庆医药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1,353,940 99.9995 2,700 0.000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控股股东组成联合体参与竞

拍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49%

的股权的议案

57,816,139 99.9956 2,500 0.0044 0 0.0000

2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与控

股股东组成联合体参与竞拍重庆医

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49%的股权相

关事宜的议案

72,566,906 99.9962 2,700 0.003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第1项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代理人回避表决，该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上述议案第2项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

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洋、尹月、戴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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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无新增、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14时30分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13:00～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11月6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庆科技园兴春路23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如下：

股东人数 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现场投票 6 35,529,871 10.847623

网络投票 3 71,365,454 21.788583

合计 9 106,895,325 32.636206

其中：中小投资者 6 1,305,815 0.398678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及授权的代理人。

2、公司董事马跃先生、张敬泽先生、范仁平先生、李骞先生以及监事孔维海先生、陈桂

秀女士、董攀女士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赵铁成先生列席了本次现场会

议。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马继辉律师、陈海东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表决类型

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份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现场投票 35,529,871 35,529,871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网络投票 71,365,454 71,301,454 99.91032 64,000 0.08968 0 0.00000

合计

106,895,

325

106,831,

325

99.94013 64,000 0.05987 0 0.000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

1,305,815 1,241,815 95.09885 64,000 4.90115 0 0.00000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马继辉律师、陈海东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其他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无新增、变更提案的情况；不涉及变更以往股

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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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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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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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8

豫园

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于2019年11月6日在上海市黄浦区复

兴东路2号复星商务大厦2号会议室召开，共有5家机构以非现场参会的方式参会。 参会机

构所持表决票共3,199,990张 （根据会议规则， 每100元人民币债券享有一票表决权，下

同）,占持有人会议总表决票20,000,000张的16.00%。 根据会议规则，本次会议有效。

二、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议案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减资的议案》和议案二《关于修改“18豫园01”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条款的议案》，

并就投资者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

根据对表决票的统计，现将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议案的

表决结果予以公布。

对于议案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资的议案》，2,600,000票赞成，300,000票反对，299,990票弃权，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的

债券持有人持有总表决票3,199,990张的81.25%，超过《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二十六条“本次延期后，如拟出席

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该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仍未超过有表决

权的该期未偿还债券总额的二分之一，则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生效。 ” 的规定的最低比例，议案一通过。

对于议案二《关于修改“18豫园01”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条款的议案》，2,600,000票

赞成，300,000票反对，299,990票弃权， 赞成票占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持有总表决票3,

199,990张的81.25%，超过《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二十六条“本次延期后，如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该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仍未超过有表决权的该期未偿还债券总额

的二分之一，则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即可生效。 ” 的规定的最低比例，议案二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 《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2、《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3、《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002447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95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股东刘德群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新增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

本次轮候冻结股数

（单位：股）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轮候机关

委托

日期

轮候冻结

原因

刘德群 是 236,910,550 125.41%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2019年11月6

日

财产

保全

备注：

1、刘德群持有的48,000,0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19年11月6日因司法拍卖过户至陈治

国， 详见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6）。

2、刘德群所持股份数量指本公告披露日数据。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德群共

持有本公司股份188,910,55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24%， 其中已冻结股份188,910,

550股， 占其持有股份的100%，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24%；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1,187,

114,427股，占其持有股份的628.4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3.18%。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47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96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司法拍卖完成

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5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被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 陈治国通过

司法拍卖竞得刘德群持有的公司股票48,000,000股。截至目前，相关股份已完成变更过户

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股权过户进展情况

1、股权过户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陈治国通知， 获悉其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股东刘德群持有的公司股票4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36%，已于2019年11月6日过户至陈治国。

2、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刘德群 236,910,550 16.60 188,910,550 13.24

陈治国 0 0.00 48,000,000 3.36

3、本次权益变动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公司股份4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6%，原质押于中银国

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

质押、冻结情况均已解除，并已过户至陈治国。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德群持有公司股份188,910,5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4%，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累计被拍卖股份数量为221,207,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0%。 陈治国持有公司股份4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6%。 本次拍卖的股份变

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上海钜成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薛成标。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097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Sofco� Co.,� Ltd.出售

“开富号”轮，交易价格2,800万美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大型拖网加工船“开富号” 轮于1992年12月建造完工，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创远洋” ）于2005年购入，折旧期限为12年（自购入次月起计

提），残值5%。 2017年12月该船折旧计提完毕，残值为640万元人民币。 鉴于该船已有27年

船龄，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强老旧渔业船舶管理的通知》的规定，认定老旧渔业船舶船龄为

30年，如继续使用存在维修成本高、安全隐患大的风险。经与俄罗斯Sofco� Co.,� Ltd.（以下

简称“Sofco” 公司）友好协商，开创远洋将“开富号” 轮出售给该公司，交易价格2,800万

美元。 2019年11月5日 ，开创远洋与Sofco签订了《船舶买卖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开富号” 轮船体材质为钢质，生产方式为拖网加工，船长91.1米，型宽20米，型深9.2

米，总吨位7,671，主机功率5,920千瓦，建造完工日期1992年12月23日。 船舶所有权属于

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资产原值128,043,506.04元，残值6,402,175.30元。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Sofco公司为俄罗斯集团公司，地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扎布拉大街80/1号16室。 该

公司主要从事白令海和鄂霍兹克海等渔场的捕捞作业，从原来单一的延绳钓渔业扩展至现

在三大渔业板块，即延绳钓渔业，拖网渔业及捕蟹业务等。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买方：Sofco� Co.,� Ltd.

卖方：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二）主要条款：

1.�出售价格：船舶出售价格为2,800万美元。

2.�保证金：为确保本协议的正常执行，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买方应支

付船舶购买价款的20%，即56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

3.�付款：剩余款项为2,240万美元，应按双方约定的条件支付至卖方指定账号。

4.�交船日期及地点：船舶应最迟于2019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连渔轮有限公司或辽渔

船厂一处安全方便登船的泊位或锚地交付和接收。

5.�税金：由于购买该船舶和买方船旗登记而产生的任何税金、费用和开支应该由买方

承担；卖方承担与注销登记相关的所有费用。

6.�仲裁：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其存续、效力或终止等问题，应提

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并按照现行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解决。

7.�风险责任

（1） 船舶在大连交付给买方之前，船舶以及属于该船舶的一切物品的风险和费用应

由卖方承担。

（2） 船舶抵达大连后，双方签署交付及验收声明，买方开始承担船舶上的所有风险和

责任。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售“开富号” 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聚焦核心资产，加快转型升级，大

力推进金枪鱼产业链建设，对提高公司经济效益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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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2019-038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23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01,929,6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闵龙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王世斌、李向东、独立董事李金峰、万永兴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李振东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张茹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11,989,171 98.7849 82,405,413 1.1132 7,535,068 0.1019

2、 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0,610,835 99.9821 1,318,817 0.017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6,801,635 99.8802 1,302,817 0.119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0,610,835 99.9821 1,318,817 0.017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7,322,923,565 98.932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998,163,971 91.7342 82,405,413 7.5732 7,535,068 0.6926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086,785,635 99.8787 1,318,817 0.1213 0 0.0000

3

关于调整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发生金额的议案

1,086,801,635 99.8802 1,302,817 0.1198 0 0.0000

4

关于增加控股子公

司2019年度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086,785,635 99.8787 1,318,817 0.1213 0 0.0000

5.0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

案

1,009,098,365 92.739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闫思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